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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請 

1.資格送審申請表 1份。 

2.聘書、學位證書(教師證書)影本各 1份。 

3.國外學歷者，另須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、取得學

位期間之入出境紀錄、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

業情形一覽表、最高學位證書及學位證書中譯本

外，須至駐外單位或授權單位作學歷驗證。 

4.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（甲表 2份、乙表 6份）、

學位論文或著作 1（1式 6份）。 

資料完備 

1.單位完成資格審查 
2.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 
3.單位教評會加倍推薦學者專家 

簽請選定外審委員： 
系(科)、所→院長 
中心、室→教務長 

密送教務處(含進修學制)辦理外審作業 

院、中心、室教
評會審議通過 

校教評會審
議通過 

陳報教育部 

外審成績、送審相

關文件及教評會會

議紀錄 

公函及送審相關文件 

件 

單位通知教師 

學位論文（著作）送請 6

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。 

著作審查通過標準為

70分，並以 4人評定

70分以上為及格。 

連續在本大學任教滿 2

年，始得申請以學位送

審教師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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